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



申报表
单 位 名称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申报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申 报 时间     年   月   日
国家文物局印制

填 写 注 意 事 项

    1．本申报表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由申报人如实填写（如用计算机打印，申报表封面应由申报人签名），字迹工整清晰。由于字迹潦草、难以认清所产生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
    2．“专业、学历”栏中应填写符合认定条件的专业学历。

3．“从事文物拍卖工作情况”栏中，应按时间顺序分别填写。其中：“本人业务分工”应明确填写工作性质。如填写不下，可另加附页，每页均应加盖单位印章。

4．表格中除原单位证明意见、受聘企业意见、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意见、国家文物局审核意见、备注外，均由申报人填写。

5．本申报表中内容如有不实，将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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